附件1：
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
（给予执法观察期情形）
*农农责改（观察）〔    〕     号

（法人）名称：      　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自然人）姓名：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
证件类型及号码：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个体工商户）：字号及经营者姓名：      　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证件类型及号码：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非法人组织）名称：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（地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机关（单位）于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对  （案由）  
         立案调查 。经查，你（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的行为，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。鉴于你（单位）符合汕尾市农业农村领域实施执法“观察期”制度的情形，决定对你（单位）适用执法“观察期”制度，现责令你（单位）：
1.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；
2.观察期：     日，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改正违法行为，整改内容和要求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如在执法观察期内认为已全面核查整改完毕, 可主动向我局申请复查，并附具相关整改证明材料, 我局将自收到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现场核实；在执法观察期内未主动提交书面整改材料的，我局将在执法观察期截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对整改情况实施复查。
    若在观察期内完成整改且未出现新的违法行为的，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；否则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       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主体名称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 章）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 






附件2

整改复查意见书

（法人）名称：      　　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自然人）姓名：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
证件类型及号码：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个体工商户）姓名：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证件类型及号码：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非法人组织）名称：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（地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监护人姓名/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及号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机关（单位）于    年   月   日作出了 《责令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（给予执法观察期情形）》（文号）  ，经对你（单位）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，☐ 你（单位）已按照要求整改完毕。☐ 提出如下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主体名称
（印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当事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行政执法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证件号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             
